
 

 

 

 

美商安達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旅行平安保險要保書 
 

◎本公司資訊公開說明文件，請查閱本公司網址：www.ace-ina.com.tw 或洽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339-899 或至本公司查詢。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令，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

讀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不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保險契約各項權利義務皆詳列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讀了解，以避免權益受損。 
◎投保後解約或不繼續繳費可能不利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個人件 □集體投保彙繳保件 
保單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書編號： 
                    （本收據必須填上保險單號碼始生效力） 

要保人姓名及簽署 
※要保人已知悉並同意接受本要保
書所載明之聲明事項；倘要保人未
滿 20 足歲，請加註法定代理人簽署 

□ 同被保險人本人 
□ 要保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被保險人關係： 
 

聯絡地址： 
E-MAIL： 

行動電話： 
 

契約生效日 
民國    年    月    日上下午    時起 共計   天 

目的地： 
 

是否同時投保其他保險公司之旅行平安保險（含其他實支實付傷害醫療或實支實付醫療保險）？ 

□否 □是（請詳述公司名稱及保險金額） 

保險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保險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聲明事項： 

1.本人(被保險人)同意美商安達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美商安達保險）查閱本人

相關醫療記錄及病歷資料。 

2.本人(被保險人)同意美商安達保險將本要保書所載本人資料轉送產、壽險公會建立電腦連線資

料作為其會員公司受理本人投保時之核保參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標準決定是否

承保，不得僅以前開資料作為承保與否之依據。 

3.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美商安達保險得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對本人之個人資料，有為蒐集、電腦處理或國際傳遞及利用之權利。 

4.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已知悉並明瞭實支實付型傷害醫療保險或實支實付型醫療保險之受

益人，申領保險金給付時須檢具醫療費用收據正本。但若被保險人已投保美商安達保險二張以

上之商業實支實付型傷害醫療保險或實支實付型醫療保險；或本人於投保時已通知美商安達保

險有投保其他商業實支實付型傷害醫療保險或實支實付型醫療保險，而美商安達保險仍承保

者，美商安達保險對同一保險事故仍應依各該險別條款約定負給付責任。如有重複投保而未通

知美商安達保險者，同意美商安達保險對同一保險事故中已獲得全民健康保險或其他人身保險

契約給付的部分不負給付責任。 
■本人已知悉本要保書所載『聲明事項』之內容，並同意接受其相關內容之約束。 

業務單位： 

業務員： 

登錄證字號： 

備註： 

 

授權代表人： 

被保險人姓名及簽署 
※被保險人已知悉並同意接受本要

保書所載明之聲明事項 

出生

日期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 身故受益人 

（若未指定則為法定繼承人）

與被保險人關係 身故及殘廢 

保險金額 

傷害醫療 

保險金額 
  人數 每人保險費

     萬 萬   元

     萬 萬   元

     萬 萬   元

     萬 萬   元

     萬 萬   元

修改任何資料需於修改處簽名並書面傳真確認 總保額 萬 萬 保險費總計 元

本要保書須經授權代表人簽章始生效力 
…………………………………………………………………………………………………………………………………………………………… 
 

信用卡繳付保險費付款委託書 

授權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字號：       

 
信用卡號：                                                      卡別：□ VISA □ MASTER □ JCB □ 聯合信用卡     
 
信用卡有效期限：至          月           年(西元)                發卡機構：                           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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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201 安慈商字第 0960012 號備查 

         960921安麟核字第0960149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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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非本要保書一部份)

 


